
 

 

 

 

活动细则： 
 

   1. 此优惠仅限恒生「优越」通财卡持卡人。 

 

   2. 活动期限：2011年3月1日-2012年2月29日。 

 

   3. 恒生「优越」通财卡持卡人在指定特约商户须使用本人恒生「优越」通财卡支付

消费金额，方可享受商户之优惠。 

 

   4. 指定特约商户及详细优惠信息请参见www.hangseng.com.cn。 

 

   5. 恒生银行（中国）有限公司概不负责一切有关产品或服务事宜。任何有关货品或

服务之责任，一概由有关参与商户负责。 

 

   6. 本活动最终解释权属于恒生银行（中国）有限公司所有。 

 


